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裝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訂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線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｜

檔 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行政院 函

受文者：內政部

發文字號：院臺建字第1090016175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附件大小超出限制，請至https://attachment.ey.gov.tw/下載，識別碼：33e8)

有關「機場捷運沿線站區周邊土地開發 A7站區開發案興辦
事業計畫」修訂版草案一案，同意修正，檢附修正後計畫

一份，並照核復事項辦理。

復109年2月26日台內營字第1090803745號函。

請賡續規劃推動站區內交通路網、道路照明、污水下水道

及水土保持等公共設施。

有關不予開發區域之現有大量廢棄物（土）及環境回復等

事宜，請協調相關部會與桃園市政府建立監控機制，擬訂

配套措施周妥處理。

本計畫已列為部會管制計畫，請本於權責補充計畫績效指

標及明確計畫開發期程（以99年至113年底施工年期為聚
焦範圍），並確實管考。

正本：內政部

副本：國家發展委員會

地址：10058臺北市忠孝東路1段1號
傳真：02-33566920
聯絡人：梁文文02-33567170
電子信箱：wwliang@ey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09年6月5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核復事項：

一、

二、

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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